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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背景

为了避免营业税重复征收，促进租赁业务的健康、快

速发展，融资租赁行业“营改增”应时而生。占融资租赁超

七成的融资性售后回租（简称“回租”）业务的金融工具属

性决定了其运作方式、盈利方式，其与传统的直租业务有

较大的差别，因此，简单地与直租一同作为服务业纳入

“营改增”范畴也带来了纳税额增加、税负可调节、即征即

退无法落实、本金扣除方式不明确等问题。本文通过研究

回租业务“营改增”后实践环节面临的问题，提出相关的

建议。

二、与回租业务相关的政策沿革

《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

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13
号）明确了“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

为，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，不征收增值税和营

业税”，体现了回租业务的经济实质。

《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

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1］111号）规
定：“经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

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

务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%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
即退政策”。但是由于文件未明确税负的含义，导致实际

操作的意义不大。

《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

值税试点应税服务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财

税［2012］86号）规定：“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，纳税人当期
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

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”，明确了税负具体含义。

《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

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3］106号）以及《关于铁路运输和

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财

税［2013］121号）全面取代了《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
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［2013］37号），明确了销售额、本金开票等的
相关问题，从操作层面解决了回租业务纳税问题。

三、回租业务“营改增”问题分析

（一）纳税额增加

在不考虑其他进项税抵扣的情况下，纯回租业务应

纳增值税额=（价款及价外费用-可扣除本金-含税利息
支出）/1.17×0.17，按照原政策计算应纳营业税额=（价款
及价外费用-可扣除本金-含税利息支出）×0.05，结果为
0.17/1.17/0.05=2.9。即在这种情况下，应纳增值税税金为
营业税税金的2.9倍，即使考虑计算营业税过程中使用的
价款及价外费用比计算增值税价款及价外费用略小以及

所得税因素，其纳税额仍然增加。鉴于银行业尚未纳入

“营改增”范畴，租赁企业的实际借款成本在计算应缴增

值税和按原来差额营业税计算应缴营业税时一致，价款

及价外费用会有细微差别，取决于企业的定价模式，不能

统一计量，其差别对本文结论并无影响。

（二）税负可调节

在存在时间期限的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政策下，调

整当期税负可使得整个合同期内缴纳税款数大大减少，

因此分析当期税负影响因素较为重要，主要包括：

1. 还款方式。不同的还款方式下，当期税负显著不
同，如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下，税负前高后低相对平滑，而

分期付息一次还本情况下，除最后一次还本以外，其他归

还利息期间的税负均为17%。
2. 项目回收期。纯回租模式下，进项税较少暂不考

虑，税负计算公式为：［（利息收入+当期收回本金-可扣除
本金）/1.17×0.17-利息支出扣除的销项税］/（利息收入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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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通过分析“营改增”后售后回租业务面临的纳税额增加、税负可调节、即征即退无法落实、本金扣

除方式不明确等问题的成因，提出了售后回租业务“营改增”方案应该与金融业“营改增”方案相近以及尽快明确本

金扣除方式等建议，力求在金融业“营改增”前，解决售后回租业务实践面临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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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期收回本金）。正常情况下，当期收回本金等于可扣除

本金，那么项目回收期长短决定了当期利息收入与本息

合计的比重，在利息支出成本抵减销项税额一定的情况

下，也就直接影响了当期税负。

情形一：如某项回租业务贷款 1亿元，含税利率为
7.205%，借款为等值 1年期滚动内保外贷模式境外借款
（不考虑汇率问题），还款后立刻发生等额借款以保证借

款与贷款时刻等额，保函费为 1.5%，境外利息（含代扣代
缴税金）为 1.5%，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。则每年收两次款
的5年期贷款项目，前三次利息（含税）与本息合计比重分
别为29.81%、27.28%、24.66%，具体见表1（单位：元）：

若收款期改为 10年，每年收 4次，借款也是每年付 4
次，还款后立刻发生等额借款以保证借款与贷款时刻等

额，则前 6次利息（含税）与本息合计比重为 51.04%、
50.15%、49.26%、48.34%、47.41%、46.46%，详见表 2（单位：
元）：

假设借款成本均能扣除，两种还款情景下税负分别

为2.53%以及4.33%，即第一种情形不能享受即征即退，第
二种情形可以享受该政策。

3. 可扣除成本及扣除比率。如果扣除成本较大，导致
项目贷款与借款利差较小的话，则应缴税金较小，最终税

负较小，在成本不能完全扣除的情况下，也会增加税负。

以上述两个情形为例，借款费用全部扣除以及保函费用

不能扣除情况下税负分别为 2.53%、3.43%以及 4.33%、
5.87%，直接影响了即征即退的金额。
（三）本金扣除方式不明确

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财税

［2013］106号附件2）中涉及回租业务的应税销售额的规
定有：①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扣除向承租方收
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，以及对外支付的借款利息（包括

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）、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为

销售额；②试点纳税人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
款，应当取得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

有效凭证。否则，不得扣除；③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中向
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，以承租方开具的发票

为合法有效凭证。

2014年初，各地方国税机关对于财税［2013］106号文
件如何执行意见并不统一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：第一，出

售企业是否有出售资产的营业

范围；第二，出售企业开具发票

后，其金额如何报税，属于不征

税收入还是免税收入；第三，出

售企业开票后，违背了“不征税

不开票”的惯例；第四，大型央

企回租业务本金平均额超过 3
亿 ~ 5亿元，对开票以及收入造

成了很大影响；第五，项目周期过长对分期扣除形成负

担。

由此，各地发票开具周期长短不一，融资租赁公司在

未取得发票就进行本金扣除成为税收实务中的风险点。

且实践中已经出现税务机关依据上述第②条“试点纳税
人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

价款，应当取得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有效凭

证。否则，不得扣除”认定未取得

本金发票而进行扣除的，已扣除

的本金应该作为价税合计进行补

税，并且认可日后如果取得全额

发票，已纳税本金可以从日后利

息和本金收入中一并扣除，也就

是说利息也可以扣除本金。如果

在缴税时，补税的本金收入大于

日后利息收入之和，也就是日后利息收入不足以扣除已

缴税本金，租赁公司就会造成损失。

该条解释，产生了以下问题：第一，既然利息可以扣

除本金，那么租赁企业可以选择在合同初期在收到的本

金和利息中，扣除项目已开票的全部本金，形成初期不缴

税的局面，获得了资金占用的机会。第二，不同还款方式，

税务风险不同。等额本息方式下，未取得本金发票而进行

扣减，就会造成税务风险；而分期付息、一次还本情况下，

则无税务风险。第三，特殊情况下，结合上述第一、第二

点，分期付息、一次还本情况下，在全部利息扣除全部本

金前均不缴税的局面，形成税务风险。

项 目

租金支付日

2014/4/1

2014/10/1

2015/4/1

2015/10/1

租金
期次

1

2

3

租金收入测算

本息回收
资金

12 086 338.96

12 086 338.96

12 086 338.96

利息回收
资金

3 602 500.00

3 296 869.70

2 980 229.07

回收本金

8 483 838.96

8 789 469.26

9 106 109.89

成本测算

利息支出

1 500 000.00

1 500 000.00

1 500 000.00

税负与比重

3%全额
扣除税负

2.53%

2.16%

1.78%

不扣除保
函费税负

3.43%

3.06%

2.68%

利息与
本息比重

29.81%

27.28%

24.66%

表 1 租赁业务测算

项 目

租金支付日

2014/4/1

2014/7/1

2014/10/1

2015/1/1

2015/4/1

2015/7/1

2015/10/1

租金
期次

1

2

3

4

5

6

租金收入测算

本息回收
资金

3 529 361.17

3 529 361.17

3 529 361.17

3 529 361.17

3 529 361.17

3 529 361.17

利息回收
资金

1 801 250.00

1 770 122.40

1 738 434.11

1 706 175.04

1 673 334.90

1 639 903.22

回收本金

1 728 111.17

1 759 238.77

1 790 927.06

1 823 186.13

1 856 026.27

1 889 457.95

成本测算

利息支出

750 000.00

750 000.00

750 000.00

750 000.00

750 000.00

750 000.00

税负与比重

3%全额
扣除税负

4.33%

4.20%

4.07%

3.94%

3.80%

3.66%

不扣除保
函费税负

5.87%

5.74%

5.61%

5.48%

5.35%

5.21%

利息与
本息比重

51.04%

50.15%

49.26%

48.34%

47.41%

46.46%

表 2 租赁业务测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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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即征即退无法落实

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（财税

［2013］106号附件3）中明确：在2015年12月31日前，实际
税负超过 3%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。但是由于
税负受还款方式、项目周期等因素影响，租赁企业存在通

过调整税负来达到“税收筹划”的可能。如采取分期还息、

一次性还本还款方式下，在只还利息的期间内，其税负=
（利息收入/1.17×17%）/（利息收入/1.17）=17%，比等额本
息（假定税负为 5%）方式多退税 12%。在限时即征即退政
策情况下，企业存在“税收筹划”的可能，税务机关对退税

保持谨慎态度，客观上即征即退政策难以落实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事实上，售后回租承租人一方面通过出售资产获得

了现金，另一方面又通过租赁满足了对资产的需要，而租

金却可以分期支付。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规定，出租人应

在租金全部回收后，向承租人转让租赁物件的所有权。从

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售后回租与抵押贷款相类似，金融功能

更为明显。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对回租业务
承租方出售资产环节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规定也体

现了对回租业务本质的认识。

实践中面临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是由融资租赁业务

中应税销售额的确认引起的，这或许是在融资租赁“营改

增”过程中，没有详细识别回租业务的本质，或者是因为

回租业务过早地纳入了此次部分现代服务业的“营改增”

而产生的问题。因而在确认回租的应税销售额时，应当体

现其金融工具的属性，其“营改增”方案的设计更应该与

金融业“营改增”方案接近，方可以解决纳税额增加、税负

影响因素过多存在调整的可能以及即征即退政策无法落

实的问题。

总之，伴随着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，其在支持

实体经济、促进产融结合方面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，捋

顺回租业务税收环节的相关政策将显得尤为迫切。当前

正值金融行业“营改增”之际，相信有关部门会逐步完善

回租业务“营改增”方案，明确本金扣除时间等问题，为回

租业务健康、快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财税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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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粉用途广泛，用其制造的产品在生活中无处不在，

如塑料、钙片、化妆品、衣服、牙膏等等。而超精细石粉用

途更为深广，被广泛应用于橡胶、造纸、涂料、塑铝型材、

陶瓷、水泥、玻璃、冶炼、耐火材料、医药、食品、日用化工、

化妆品、工艺建筑、高级装饰装修等生产应用领域。应用

于涂料和造纸上时可直接降低钛白粉使用量3% ~ 10%，从
而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。贺州市是中国最大的石粉生产

基地，不同规模的石粉制造企业约 300多家。石粉制造业
是贺州经济的重要支柱，对贺州建设珠三角新兴工业城

市的城市定位目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。此外，由于贺州处

产储一体化下

内部非直接费用的计算与分配

党晓峰（教授）

（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，广东湛江 524048）

【摘要】根据生产关系，车间内部费用可以分为直接费用和非直接费用两大部分。石粉制造业往往将成品仓储

和产品生产均安置在同一车间内部，而会计人员忽视了仓储活动与生产组织活动的区别，按传统的非直接费用的

原始费用归集方法，导致“制造费用”账户虚增，并给企业造成诸多不合理的负担，亦对成本分析、考核工作有不利

影响。基于车间内部区域功能划分，改进非直接费用计算分配思路，可有效提高石粉制造企业非直接费用核算、管

控、考核水平，也对同类企业有借鉴价值。

【关键词】产储一体化；非直接费用；计算方法改进


